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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抗浮设计水位到底如何确定 

李旭平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摘 要： 对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2O03)“地下室作用”一节的质疑。 

关键词： 抗浮设计； 地下室作用； 水位 

广 东 省标 准 《建 筑 地 基 基 础设 计 规 范》 

(DBJ15—31—2OO3)自2003年 6月 1日颁 布实施 以 

后，地下水及地下室的设计问题，成了业主单位、设 

计单位、勘察单位、审图单位争论的焦点，对地下室 

抗渗设防水位及抗浮设防水位的取值，各方意见分 

歧很大。特别是多层地下室的桩基础、地下室底板的 

设计更是五花八门，各执一词。同一条件下，计算结 

果均然不同，有时甚至相差几倍的情况随处可见。很 

多人对省标准中“地下水作用”一节的规定产生疑 

问，作为结构设计人员，现在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 

面，甲方认为规范要求太严，勘察单位提供的地下水 

位过于保守，要求设计人员降低地下水的设计水位， 

降低工程造价。另一方面，又要遵守设计规范，确保 

结构安全和施工图审查能够通过。面对这种现象，笔 

者认为有必要对地下水的作用机理作更深人的讨 

论，以便对地下室的结构设计时的水作用问题有个 

明确的概念，使设计人员对地下室的结构设计更加 

安全和经济合理。 

1 现行规范有关地下水的规定 

1．1 国标《建筑地 基基础 设计规 范 》(GB50007-- 

2002) 

(1)第3．0．3条规定：当工程需要时，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尚应“提供用于地下水浮力的设计水位”； 

(2)第5．1．4条规定：“基础宜埋置在地下水位 

以上，当必须埋置在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取地基土 

在施工时不受扰动的措施”； 

(3)第8．4．3条规定 ：“筏形基础的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应低于C30，当有地下室时应采用防水混凝 

土，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应根据地下水的最大水 

头与防水混凝土的厚度比值，按现行《地下工程防水 

技 术规范》选用，但不应低于0．6 MPa，必要时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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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排水层 。” 

1．2 国标《高层建筑 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 》(JGJ 

3— 2002) 

(1)第12．1．9条规定：“高层建筑基础的混凝土 

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C30，当有地下室时应采用防水 

混凝土，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应根据地下水的最 

大水头与防水混凝土的厚度 比值 ，按现行《地下工程 

防水技术规范》选用，但不应低于0．6 MPa，必要时 

宜设架空排水层。” 

1．3 国标《高层 建 筑 岩 土 工 程勘 察规 程 》(JGJ 

72— 2004) 

国家标准《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在第5 

章专门对地下水位进行了规定，从第5．0．1～5．0．7 

条，比较客观地提出了应采用调查与现场勘察方法， 

查明地下水的性质和变化规律，提供水文地质参数； 

针对地基基础形式、基坑支护形式、施工方法等的情 

况分析评价地下水对地基基础设计、施工和环境的 

影响，预估可能产生的危害，提出预防和处理措施的 

建议。同时，根据地下水类型、各层地下水水位及其 

变化幅度以及补给、排泄条件等诸因素，提供抗浮设 

防水位，并在第8．6．2条做了如下规定：当有长期水 

位观测资料时，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可采用实测最高 

水位；当无长期水位观测资料或资料缺乏时，按勘察 

期间实测最高水位并结合地形地貌、地下水补给、排 

泄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场地有承压水且与潜水有 

水力联系时，应实测承压水位并考虑其对抗浮设防 

水位的影响；只考虑施工期间的抗浮设防时，抗浮设 

防水位可按一个水文年度的最高水位确定。 

1．4 北京标准《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 

范}(DBJ 01—501—92) 

在第 4章对地下水做了专门规定，要求建筑地 

基应确定建筑场地地下水的类型及静止地下水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006年 第27卷 第4期 

在第4．1．2条规定：城区、近郊区的建筑场地勘察，尚 

应提供历年最高地下水位和 3～5年的最高地下水 

位，当缺少长期观测资料时，可根据实地调查的水井 

(孔)水位等资料推测历年最高地下水位；第4．1．5条 

规定：对防水要求严格的地下室或构筑物，其设防水 

位可按历年最高水位设计；对防水要求不严格的地 

下室或构筑物，其设防水位可参照 3～5年最高地下 

水位及勘察时的实测静止水位确定。 

1．5 湖北省 地方标 准《建筑 地基 基础技 术规范 》 

(DB42／242--2003) 

第11．4．11条的第3条规定，抗浮设防水位若有 

长期水文观测资料和历史水位记录时，地下水作用力 

的计算可采用历史最高水位；若无长期水文观测资料 

和历史水位记录时，地下水作用力的计算可采用丰水 

期最高稳定水位；在第4条规定：场地有承压水且与 

潜水有水力联系时，应按承压水和潜水的混合最高水 

位计算地下水对地下室的浮力作用；在第 6条规定： 

地下室在稳定水位作用下所受的浮力应按静水压力 

计算。临时高水位下的浮力，在粘性土中适当折减，折 

减系数由勘察单位提出，在砂土中不折减。 

1．6 广 东 省 标 准 《建 筑 地 基 基 础 设 计 规 范 》 

(DBJ15— 3l一 2003) 

第5章的“地下水作用”一节，第 5．1．4条规定： 

地下水对基础(或建筑物底板)的浮托力及对地下结 

构的侧压力应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地下水的设防 

水位应取建筑物使用年限内(包括施工期)可能产生 

的最高水位，条文说明还规定，若勘察报告不提最高 

水位，则按室外地坪标高设计；计算浮托力时，不考 

虑地下室侧壁的摩擦作用及与岩土的粘滞作用；除 

了有可靠的长期控制地下水的措施之外，不得对地 

下水水头进行折减；结构基底面承受的水压力应按 

全水头计算，地下室侧壁所受的水压力宜按水压力 

与土压力分算的原则计算。 

以上是笔者收集到的各相关国家及地方标准对 

地下水作用的规定，可以看出，大部分地方标准与国 

家规范是基本相符的，都主张用长期稳定水位或实 

测稳定最高水位进行抗浮设计，尤其是国家标准《高 

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oo4对地下水 

的作用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对地下水位的分 

析评价提出了相应方法和措施，而按广东省标准要 

求设防水位应取建筑物使用年限内(包括施工期)可 

能产生的最高水位，尤其是条文说明中“勘察报告没 

提供最高水位时，则按室外地坪标高设计”的规定， 

换句话说就是地下室有多深，就要有多高的设防水 

位，抗浮设计引发的造价比原先大大提高，给地下室 

结构设计造成困难 ，给甲方造成很大浪费 ，同时 ，也 

减轻了个别技术水平不高的勘察单位的工作压力， 

为其不认真进行地下水为的评价提供了依据。 

问题在于各地都缺乏长期水位观测资料，在目 

前市场经济形势下，勘察单位也不会对某各区域进 

行长期的水位观测 ，一些较为认真、客观一点的勘察 

单位会结合场地条件提供抗浮水位的范围值；但是， 

大部分勘察单位从安全角度考虑，又有广东省标准 

作后盾，不作任何分析就以室外地面或者略低于室 

外地面作为抗浮水位标高提供。这样，矛盾又推回设 

计院，有的业主以设计能减多少米抗浮水位作为交 

付设计的条件；精明一些的业主，自行做地下水的排 

泄工作，降低抗浮水位标高。 

2 张在明院士关于地下水作用机理的论述 

关于地下水的作用机理，张在明院士所著《地下 

水与建筑基础工程》一书作了科学、详尽的阐述。在 

院士厚厚一本的著作中，摘抄如下内容： 

(1)真正处于静止状态的地下水是很少的，水在 

土体中多是流动状态(渗流)，渗流是复杂的三维空 

间课题，饱和土与非饱和土的渗流现象在工程性状 

上有很大的差异。 

(2)土中的孔隙是地下水储存的场所，又是地下 

水运动的通道，由渗流分析引伸出的孔隙水压力分 

析，是地下水对建筑工程作用分析的基础。 

(3)历史最高水位、近期最高水位，都不能直接 

作为抗浮水位提供。要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设计抗 

浮水位标高，必须要有长期观测资料，了解各层地下 

水的赋存形态和运动规律，作渗流分析求取地下水 

对基底的压力，按基底最大压力提供抗浮水位标高。 

也就是说，正确确定基础底面处地下水的压力，是提 

供建筑物设计抗浮水位标高的前提。 

(4)基底的水压力并不完全取决于水位的高低， 

还和水的存在形态相关。书中举了2个例子，例1按 

历史最高水位和近年最高水位确定的浮力分别是92 

kPa和69 kPa，而经过渗流分析得出的浮力只有36 

kPa。例2基底埋深11 m，按传统设计方法，抗浮设计 

水压力是10 t／m。左右，而经过渗流分析得出的基础 

底水压力只有1 tm。左右，相差10倍。说明将水压力 

按传统静水状态确定的做法，估计过高，造成浪费。 

3 设计对策讨论 

(1)广东省标准、国家标准、张在明院士的著作， 

三者观点差别很大。笔者与张院士通了一次电话，张 

院士说，他成了众矢之的，并说“著(下转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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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最优方案。 

3．2 隶属度函数的确定 

由于施工措施变更方案评价过程中，不同评价 

指标的权重同建设项 目的特点、合同控制 目标及项 

目合同实施情况密切相关，不宜用固定的函数表达 

式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而应采用专家评议方式，并 

用数理统计方法处理评议结果，最终得出两级权重。 

4 结 语 

文中研究了施工措施变更方案评价指标体系及 

其评价方法，由于建设项目的复杂性，对于不同项目 

的评价，其指标体系均有所不同，提出的结论只是为 

施工措施变更方案的评价搭建一个基础平台。此外， 

施工措施变更方案的评价方法还有许多，如价值工 

程原理、决策树法等等。对施工措施变更方案评价体 

系的进一步研究是我国工程管理理论工作者和工程 

项目管理人员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建设项目科学管 

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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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针对北京的情况写的，各地情况不同，不应该照 

搬北京的例子”。笔者认为，各地情况虽然不同，但张 

院士的观点是对的。地下水，顾名思义是土中水、孑L 

隙水，与大江大海的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广东省标 

准所作的规定不区别具体情况，采取一棍子打死的 

办法，是不科学的。 

(2)诚如张院士所述，以基底的孑L隙水压力作为 

抗浮水位标高提供才是科学的，基底的孑L隙水压力， 

与水位高低有关，还与水在土体中的连通(渗透)条 

件有关。有人说，他们实地钻过，出现地下水喷出很 

高的现象，这点不否认，钻到承压水层，底板下土体 

的连通(渗透)性能很好，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另 

外，钻孑L是局部一个点，局部地方打破地下水的平衡 

状态，水压力自然会增大。有钻孑L喷水现象，同样有 

很多钻孑L不喷水现象。就以深圳目前最高的3栋建 

筑物——地王大厦、赛格广场、招商银行大厦为例， 

都有3层地下室，10多m深，如果每m。有十几t的水 

压力，基坑开挖以后，水是很难抽干的。地王大厦、招 

商银行大厦是笔者亲自参与的工程，除了下暴雨抽 

水量大之外，平时没有多少水，据调查，赛格广场的 

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 

(3)地下水在土体中的连通(渗透)作用，除了与 

土体本身的性质有关之外，还与人为的外界因素有 

关。施工期间，四周开敞，下雨积水、雨停抽水，容易 

造成基底局部或者全部与四周积水连通，地下室重 

量小于水的浮力时，被抬起来。因此施工抗浮是要认 

真重视的。 

上述分析说明，业主单位、设计单位有理由要求 

勘察单位根据基底的孑L隙水压力提供抗浮设计水位 

标高，不应盲目照搬广东省标准的条文。当缺乏长期 

观测资料时，也应该针对不同的土质情况将稳定水 

位打个折扣提供抗浮水位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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